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国科知函[2009]第45号

关于举办《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资助申请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务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央财政于今年设立了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减轻中小企业实际负担的形式，积极引导、激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等国内申请人积极申请国外专利，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全面推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专利技术和产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

为引导和帮助各有关单位成功申请中央财政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资助，帮助企业了解ＰＣＴ申请规则，认真做好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和国际规则对自身加以有效保护，提高企事业单位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工作的认识与管理水平，推动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建设，加强资产评估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工作的健康发展，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决定举办“《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资助申请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务培训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各地方科技局管理人员及知识产权局相关研究人员；各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技术总监及知识产权管理等有关负责人；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软件园等有关负责人；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从事知识产权教研的工作人员；知识产权律师及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专利商标事务所专业人士等；各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担保机构代表。
二、会议地点和时间

报到日期：2009年12月11日

培训时间：2009年12月12日-14日
培训地点：深圳市（具体与会地点另文通知）

报名截止日期：2009年12月4日
备注：讲座结束后，主办单位将组织参会代表前往香港二日免费游（自费项目及小费自理）。请拟参加者提前半个月办好港澳通行证，并在报名表中注明。

三、会议费用与参加办法

参加讲座的代表须交纳培训费1680元/人。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报到时统一交纳。为便于组织管理，请各有关部门、单位协助转发通知，并协助组织报名工作。集体组织7人以上免领队（1人）培训费。

请将报名表传回，我们收到报名表后，于举办前七天将正式日程和报到通知传真给参会代表：

电  话：010—51955682   51955350
传  真：010—51955681
联系人：孙奇伟 13426265682
Email : sunqiwei111@sohu.com
附件：1、讲座日程安排

2、报名表

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

2009年11月
附件1：讲座日程安排
	12月12日

（星期六）

8:30-11:30
	（一）中央财政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资助申请政策解读与实务操作
1、中央财政设立专利专项资金的目的     2、专项资金安排的原则

3、关于向国外申请专利及其申请途径     4、关于国内申请人

5、资助范围及标准                     6、资金申报、审核及拨付

7、企业在申请专项资金资助时的注意事项 8、资金监督与检查

（二）国知管发〔2009〕50号：申报资助工作中相关问题（受理编号规定；受理单位要求；申报材料要求；受理及文件转交要求）
主讲专家：陆毅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副巡视员

	14:00-17:00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与质押融资实务操作

1、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营策略运用  2、专利权质押管理
3、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与技术转移      4、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
5、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与定价          6、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控制
7、信息产业中的专利价值发现与运用  8、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实务
主讲专家：刘伍堂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无形资产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2月13日

（星期日）

8:30-11:30
14:00-17:00
	（一）专利合作条约（PCT）概述

1、PCT制度的基本特点、宗旨及主要目标  2、PCT申请程序的特征

3、PCT申请程序中的职能机构            4、利用PCT申请途径的好处                  

5、国际专利分类（IPC）                6、PCT在中国

（二）国际申请的程序与实务操作——国际阶段
1、提出国际申请                       2、受理局的程序
3、国际检索、发明单一性和异议程序     4、修改权利要求书的机会 

5、国际初步审查(可选择的程序)         6、国际公布

7、关于撤回                           8、关于变更、修改

9、关于申请费用                       10、如何应用PCT-SAFE
11、核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的申请程序   12、有关生物材料的指示

（三）国际申请的程序与实务操作——国家阶段
1、进入国家阶段的期限                 2、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3、特殊的国家要求                     4、PCT条约的规定的适用
5、中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的规定 6、申请程序的安全保障
（四）国际申请在中国国家阶段的审查程序
1、国际申请效力的审查                 2、进入声明及译文的形式审查
3、关于优先权要求的形式审查           4、国家公布
5、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申请的形式审查
（五）国家阶段审查的几个问题
1、在国家阶段对国际申请的修改         2、国际申请译文中错误的改正
3、进入国家阶段的分案申请             4、复查程序
5、译文错误时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主讲专家：何越峰   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副部长

	12月14日

（星期一）

8:30-11:30
	2009年PCT最新情况介绍及PCT战略
1、2008年PCT统计数据                2、PCT缔约国

3、2009年起生效的实施细则修改        4、国际检索制度
5、2009年起实施的行政规程修改        6、其他正在进行的事项

7、美国地区阶段要求                   8、欧洲地区阶段要求

主讲专家：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有关专家 




以上专家均已接受邀请，所列小议题仅供参考，以主讲专家授课为准。

附件2：

《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资助申请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务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参 加 代 表 名 单

	姓   名
	职    务
	性别
	（移动）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住宿预订
	□双人标准间         □单人间

拟住日期：2009年 月 日— 月 日

	是否参加由主办单位组织的香港二日免费游？    □是   □否

	请列出您最关注的

专家授课题目及建

议交流、研讨内容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二○○九年 月  日


备注：1、因名额有限，此表请尽快传真至：010—51955681；

2、此表复制有效，并保存本文件。联系人：孙奇伟 1342626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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